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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 函
地址：100413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39
號10樓
承辦人：何宗霖
電話：(02)2380-1711
電子信箱：l7500008@wd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
發文字號：勞動發事字第11305104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擴大留用在臺畢業僑外生，有關本部113年6月14日公告

社會工作師工作為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專門

性或技術性工作，其相關申請資格條件一案，惠請協助宣

導轉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13年6月14日勞動發管字第1130509126號令修正

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工作資格

審查標準（以下簡稱審查標準）部分條文及第5條之一附表

與雇主申請聘僱第一類外國人其他應備文件辦理。

二、為擴大留用在臺畢業僑外生，本部已修正審查標準，開放

外國人在臺得從事社會工作師工作，相關雇主聘僱外國人

從事社會工作師資格如下：

(一)工作內容：從事社會工作師工作。

(二)外國人資格：符合審查標準第5條規定資格之一或第5條

之1（僑外生評點制）規定，且應取得社會工作師法所定

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社會工作師證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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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雇主資格：應聘有專職社會工作師或具社會工作專業背

景之專職社會工作相關人員一名以上，並為具備實習制

度之下列社會工作師法定執業登記處所之一：

１、公立社會福利、勞工、司法或衛生機關（構）。

２、經立案之民間社會福利、勞工、司法或衛生機關

（構）。

３、經立案之團體，其章程內容以社會工作、社會福利為

主要宗旨或任務。

４、公立及私立各大專校院、中學或小學。

５、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機構。

６、其他社會工作師之法定執業登記處所。

三、依上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社會工作師工作，需透過

本部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」，登打相關申請資

訊，並檢附單位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、雇主資格證明文件

（社會工作師法定執業登記處所證明、訂有社會工作實習

計畫等相關規定或與大專校院社會工作系所簽訂合作契約

證明文件及與具有社會工作師證書或具有社會工作系所學

歷並有2年以上相關工作或教學經驗之專職社會工作人員簽

訂之勞動契約證明文件）、外國人護照、聘僱契約、外國

人學經歷證明、社會工作師證書影本等文件等，又倘文件

齊備，將於本部收文日起7個工作天核發工作許可。

四、為利在臺就讀之僑外生了解前揭在臺工作之權益及使社會

工作師法定執業登記機構，知悉聘僱外國人從事社會工作

師規定，惠請轉知所轄大專校院、社會工作師法定執業登

記處所等相關單位前揭規定，並配合加強宣導，以擴大留

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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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外國專業人才。另相關申請資格及應備文件可至本部

「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」查詢，或來電（電話：02-

89956000）將由專人提供諮詢服務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大陸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
副本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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